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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
狀　　　別：仲裁答辯書

仲裁標的金額：新台幣捌億貮仟萬元
相　對　人：路網交通建設公司      設：○○○
法定代理人：○○○　　　　　        住：同上
代　理　人：○○○　　　　　　　　  住：○○○
聲　請　人：必達營造公司　　　　　設：○○○
法定代理人：○○○　　　　　        住：同上
代　理　人：○○○　　　　　　　　  住：○○○
為請求工程款事件，依法提出答辯狀：

應受仲裁判斷事項之聲明

1、 聲請駁回。
2、 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1、 相對人為執行交通部「橫貫高速公路BOT契約」計畫，於2022年2月1日對外招標貫穿艱困山山脈隧道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由聲請人參與投標，以24億元得標。雙方並於決標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書面契約，約定契約總價金額為24億元，且依契約詳細價目表列載項目，此有系爭工程詳細價目總表
、合約書主文
及一般條款
可稽。
2、 依系爭工程契約，聲請人應於2022年3月1日開工，約定工期為1,200日曆天，預定於2025年6月14日完工。然聲請人主張其進場施作後，發現工地現場實際之地質情況與相對人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所顯示者有出入，於施作過程中發生坍方及湧水事故。相對人為因應地質情況，於聲請人事故發生後，隨即辦理變更設計，共計3次，並追加4億元之工程款，其中已包括依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並展延工期達1,000日曆天，展延後之預定完工日為2028年3月10日。系爭工程最終於2028年3月20日完工，並於2028年10月20日經相對人完成正式驗收，惟聲請人已逾期完工10個日曆天。
3、 聲請人嗣向相對人主張，系爭工程因地質情況惡劣致展延工期(2025年6月15日至2028年3月10日)，非其於締約當時所得預料，因而基於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相對人補償其因工期展延所額外衍生之「與時間關聯成本（time-related cost）」，請求相對人應再給付金額4.2億元。另以系爭工程因工期展延而遭遇自2025年下半年營建物價開始上漲之情事，以致相關之購料成本大幅增加，主張2025年下半年起營建物價上漲，非其於締約當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請求相對人應再給付4億元。

4、 上開請求經雙方多次協商不成後，聲請人於2030年10月15日開始依系爭工程契約「一般條款」第20條之約定，展開友好協商及工程師作成書面決定等程序，仍無法解決爭議，嗣於2031年5月25日提出本件聲請，爰依法答辯。

理　　由

1、 程序事項

(1) 本件請求工期展延所生時間關聯成本，非合意仲裁之範圍

1. 按「除業主依約有絕對權或最後決定權或承包商不得提出異議之事項，在工程進行或完工後，不論是否違約或合約終止，如發生有關合約或由合約所引起之爭執，合約雙方同意依下列程序進行仲裁。……」、「承商申請延長工期，如經業主核准展延工期者，則應視為對承商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承商須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利。」為系爭工程合約一般條款第20條及第5.5e條所規定。而「……8.4(7)棄權事項更約定『承包商不論以任何原因申請延長工期，如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核准其延長之請求，則應視為對承包商所遭受之任何實際、可能或延續之損失，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承包商須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利……』。經工程司核准之延長工期，既視為已對承包商所遭受之損失為全部而圓滿之補償，則承包商即無對所受之損失再請求任何賠償之權利，此屬工程司有絕對或最後決定權之事項。是本件就延長工期損害之求償，要屬工程司有最後決定權之事項，並不屬於仲裁契約標的之爭議，實堪認定。」此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另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重上更(二)字第5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依上開見解，工程合約如經業主依約核准展延工期，即視為已對承包商所遭受之損失為全部而圓滿之補償，承包商無對所受之損失再請求任何賠償之權利，應解為業主有絕對或最後決定權之事項。
2. 再者，審酌系爭工程合約一般條款第5.5e條規定工期展延棄權條款之締約目的，係為避免承包商動輒以工期展延為由要求增加報酬，任承包商於投標時以過低價格搶標，惡性削價競爭，形成對其他設定合理投標價格之廠商不公平結果。而一般條款第20條之締約目的，針對業主依約有絕對權或最後決定權或承包商不得提出異議之事項，排除仲裁程序之適用，係因相對人做為總包商，承攬政府之大型公共工程，所涉之風險變數甚多，承擔之風險最大，法律關係亦最繁雜，聲請人僅是眾多次承包商中之一，故相對人須有賴於事前以契約管理工程風險，使得順利完成大型公共工程。準此，系爭合約上述二規定，既係基於系爭工程為大型公共建設特性並兼顧公益所定，尚無違反公序良俗。而工程合約約定此種條款，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無違反公序良俗可言，不生無效問題，此亦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3. 本件相對人既已核定聲請人展延工期之申請，依上揭一般條款第5.5e條規定，即視為對聲請人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聲請人已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利。聲請人請求因延長工期所生之時間關聯成本，亦屬基於該工期展延事件所生之補償請求，仍應適用上揭一般條款第5.5e條規定，聲請人即無對所受之損失再請求任何賠償之權利，而為業主有絕對或最後決定權之事項。次依上揭一般條款第20條規定，關於工程展延所生時間關聯成本，既屬相對人依約有絕對權或最後決定權或承包商不得提出異議之事項，自非合意仲裁之範圍。

4. 聲請人援引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重上字第371號等民事判決，主張：該等規定僅是擬制其實體上法律效果之規定，不得執此認為承包商請求補償因延長工期所受損害亦屬最後決定權事項云云。惟查，聲請人所援引判決基礎事實，與本件未盡相同，且彼等案例均屬業主可歸責或有過失之情況，此與本件相對人就工期展延並無可歸責或有過失，顯然有異，自難比附援引。況核准工期展延，其實體上法律效果，既已擬制「視為對承商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而聲請人不得再為爭議，其結果，仍無異承認相對人可藉由核准工期展延與所擬制之上揭實體上法律效果，相對人對於聲請人因此所生損害之補償，有最後決定權，亦非屬合意仲裁之範圍。

(2) 本件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非合意仲裁之範圍

1. 按「工程總價：本工程合約總價新臺幣貳拾肆億元整。詳細價目表附後。工程結算總價，按照合約總價及變更契約追加價款之金額結算。」為系爭工程合約書主文第4條所規定。系爭工程契約係以合約總價結算，並無隨物價指數變動而調整工程總價之約定。依一般條款第20條規定，就物價上漲調整款，顯非有關合約或由合約所引起之爭執，自非屬合意仲裁之範圍。

2. 退步言，縱認屬於有關合約或由合約所引起之爭執，惟依雙方於2027年10月3日系爭工程「工地協商會議」紀錄會議結論所示：「有關本工程應否給予物價補償及及補償金額為何，俟路網公司呈報董事會決議後，再依其決議內容辦理」等語，此爭執事項，既應報由相對人董事會決議，足認此仍為相對人有絕對權或最後決定權之事項，依一般條款第20條規定，仍非屬合意仲裁範圍。

2、 實體事項

(1) 聲請人不得請求工期展延所增加時間關聯成本

1． 本件不適用合約書主文第12條規定轉據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4.12、17.3條規定

(1) 系爭合約一般條款第4.20條、第5.5e條規定，無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情形，應優先適用：

1 按若由於業主違反合約之行為或疏忽造成之損害，承商未在規定期限內提出報告及求償申請，則視同自願放棄求償，業主不再受理，同時承商亦無權提出其他與損害有關之任何賠償；承商申請延長工期，如經業主核准，即視為對承商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承商須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利，分別為系爭合約一般條款第4.20條及第5.5e條所明文。本件相對人已核准展延工期，即視為對於聲請人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聲請人就同一事件再為請求工期展延所增加時間關聯成本，自屬無據。

2 次按「關於爭議事項之解決，應優先以合約規定之內容為依據，合約未規定者，應以相關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準據」、「本契約所未約定之事項，得以FIDIC之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作為補充約定」，分別為系爭合約一般條款第20.6條及主文第12條所規定。依此，爭議事項之解決，應優先以系爭合約之內容為依據，合約所未約定之事項，以FIDIC之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為補充約定，而該合約範本所未規定者，始以相關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而依據合約書主文第5條，系爭合約文件包括合約書主文、詳細價目表及一般條款。經查，本件關於工期展延及其所生損害之處理，系爭合約一般條款第4.20條、第5.5e條已有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無另適用FIDIC之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作為補充約定或中華民國法律之餘地。

3 一般條款第4.20條、第5.5e條規定，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情形：

A． 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為民法第247條之1所規定。

B． 系爭工程合約係參酌「相關」工程發包之契約文件，係針對系爭建造艱困山山脈隧道工程而擬定，非逕以預定用於隧道工程之制式合約。故系爭工程合約，應非屬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所指「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C． 聲請人為具有專業技術、知識及一定資本額之營造商。系爭工程係採公開招標方式，聲請人於投標前，即已知與本件工程有關之合約書、施工標準規範、特定條款、工程圖樣等文件，以了解相關權利義務，於簽約前對於該條款已有所知悉，始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故縱契約中有不利於聲請人之條款，聲請人參與投標之行為，即已代表聲請人在經過權衡之後，認為承擔該不利條款之風險仍是其最有利之決定。因此，在聲請人主觀上具有判斷能力、客觀上有自主空間的前提下，兩造所簽訂之契約條款，應無該當顯失公平之情形。此亦有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D． 政府大型公共工程複雜度甚高，相對人做為總包商，向下轉包眾多工程，其數量與種類甚為龐大，法律關係亦無比複雜，承擔之風險甚鉅。限制次承包商行使權利之期間，係為盡速確定當事人之間之法律關係。否則若眾多工程，皆拖延至工程晚期始為權利之主張，不僅不利於總包商，更有害於廠商承攬政府大型公共工程之意願，影響政府政策之推行，減損公共利益。故而，相對人於系爭契約中與聲請人為第4.20條與5.5e條之約定，於公益有其必要性。

(2) 本件亦無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4.12、17.3條規定之情形
：

1 FIDIC第4.12條規定：｢本條中，外界條件是指承包商在實施工程中遇見的外界自然條件及人為的條件和其他外界障礙及汙染物，包括地表以下及水文條件，但不包括氣候條件。如果承包商遇到了在他看來是無法預見的外界條件，則承包商應盡快地通知工程師。此通知應描述該外界條件以便工程師審查，並說明為什麼承包商認為是不可預見。承包商應繼續實施工程，採用在此外界條件下合適的及合理的措施，並且應該遵守工程師給予的任何指示。如果此指示構成了變更，第13條『變更和調整』將適用。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承包商遇到了不可預見的外界條件，發出了通知，且因此遭到了延誤和(或)導致了費用，承包商應有權依據第20.1條『承包商的索賠』要求：(a)根據第8.4條『竣工時間的延長』的規定，獲得任何延長的工期，如果竣工已經或將被延誤；以及(b)支付任何有關費用，並將之加入合同價格。｣。復依FIDIC17.3之規定：｢下述第17.4條有關的風險如下：……(h)一個有經驗的承包商不可預見且無法合理防範的自然力的作用。｣依此，承包商得索賠或請求工期延長所支出相關費用，均以遭遇自然風險而無法預見為前提。

2 本件施工地質狀況與鑽探報告有所出入，發生坍方與湧水之自然風險，於實際施工中常有所見，相對人於招標時所提供之鑽探報告，應僅供聲請人評估提出標價之參考，並非針對實際地質狀況之絕對確保，此乃工程實務界之通識，非以營造專業自居之聲請人所不能預見，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3 況系爭工程施工時，所遭遇之不斷坍方及湧水事故，究是否僅係因地質本身自然因素所致，尚無證據可稽，工程實務上，亦不排除有承包商施工鑽探疏失而地質受不當破壞所致，自難僅以有施工中有坍方及湧水事故現象，即認為屬於外界自然條件障礙，而適用FIDIC第4.12及17.3條規定。

(3) 退步言，相對人未遵守求償期限之規定：

1 FIDIC第20.1條規定：｢如果承包商根據本合同條件的任何條款或參照合同的其他規定，認為他有權獲得任何竣工時間的延長和(或)任何附加款項，他應通知工程師，說明引起索賠的事件或情況。該通知應盡快發出，並應不遲於承包商開始注意到，或應該開始注意到，這種事件或情況之後28天。如果承包商未能在28天內發出索賠通知，竣工時間將不被延長，承包商將無權得到附加款項，並且雇主將被解除有關索賠的一切責任。｣，即依據FIDIC所為求償之除斥期間為28天。

2 本件聲請人於2022年3月開工後，於2023年2月28日即發現有大量湧水狀況，未遵守28天之求償期限發出索賠通知，而遲至2028年10月工程驗收完畢後，始依上開規定向相對人行使索賠權利，早已因期間經過而不得再向相對人依FIDIC為任何索賠之主張。

(4) 兩造已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聲請人不得再為請求：

本件兩造已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其金額已包括依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即包括聲請人所主張工期展延所生之時間關聯成本，並依原合約比例計算之。依此應解為聲請人於合意上述追加工程款時，已為圓滿之補償。

2． 本件不適用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491條第1項規定

(1) 按「關於爭議事項之解決。應優先以合約規定內容為依據，合約未規定者，應以相關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準據。」為系爭工程合約第20.6條所規定。依此，如合約已有約定，或原未約定而嗣後另為約定者，則須優先以合約規定之內容作為依據，無另外適用中國民國法律規定之餘地。依此，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及第491條第1項規定請求，惟關於工期展延及其所生損害之處理，系爭合約一般條款第4.20條、第5.5e條規定已有規定，而依同規定聲請人請求給付工期展延所生與時間關聯成本，應無理由，業如前述，即無另以民法上揭規定為準據。

(2) 次按「按承攬契約，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以報酬，未定報酬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之，此為民法第491條所明定。系爭工程承攬契約已明白約定報酬給付之時間與數額，並經被告依約給付完畢，且本件尚未能認為『如被告不額外給付管理費......，則原告即不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情形，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1條請求，尚非有據；又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著有判例。系爭合約既已明白約定報酬（包括管理費）之給付時間、計算方式、數額，原告自無從反於契約條文之明白約定，而依『補充解釋原則』、『擬制變更原則』及『工程慣例』，另行請求管理費依千六百五十二萬七千元。」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2年度建字第3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3) 本件系爭工程合約既已約定聲請人之承攬報酬為總價新台幣貳拾肆億元整，另於工程進行期間，相對人為因應惡劣地質狀況，同意辦理3次變更設計，並展延工期，且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按此情形，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即已就展延工期後之報酬另為約定，亦所追加之4億工程款，已考慮工程展延所生之相關損失，足見相對人並無不為報酬之情事。再者，系爭工程合約已明確約定承攬報酬之數額，且相對人已依約給付完畢，並無所謂相對人不給付時間關連成本，聲請人即不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情形。因此，兩造既已另為約定工程展延期間，且同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以為該期間之承攬報酬，而其金額亦包括依系爭合約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則聲請人自不得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另外請求相對人給付其他時間關連成本。

3． 本件不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

(1) 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不適用於仲裁程序：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為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依此，適用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須向「法院」聲請，亦即應依司法程序為之，不包括仲裁機構進行之仲裁程序。故聲請人於本件仲裁程序，以契約成立後因展延工期而增加時間關聯成本之情事變更為由，向  鈞會聲請增加給付，自屬無據。

(2) 契約成立後展延工期，為契約成立時聲請人所得預料：

1 按「因情事變更原則，法院應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者，以法律行為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如於法律行為成立時，即預見情事將有變更...…，自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64號民事判決可稽。另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760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524號民事判決，均同此意旨
。依此，情事變更原則規定之適用，係以展延工期為契約成立時聲請人所不得預見為其前提。如為契約成立時當事人所能預見，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2 次按「查系爭工程合約......似見對於變更設計、天災、意外......等情事，均已約明為延展工期之事由。則於系爭工程進行中發生變更設計及颱風等天然災害致須延展工期時，能否謂為仍屬被上訴人於訂約時所不能預料知情事？原審未說明系爭工程進行中發生兩造於訂約時已預知可能延展工期之工程設計變更及風災等情事，何以猶得認為係屬被上訴人於簽定契約時所不能預料之情事變更？逕依情事變更原則，命上訴人增加給付，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另有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1277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
，可資參照。依此，工程合約中如就變更設計、天災、意外等情事，已約明為展延工期之事由，則工程進行中發生展延工期，即應為承包商於訂約時所能預見，不能逕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3 查系爭工程合約一般條款第5.5d條規定：「以下列之理由要求延長工期時，應視為有效：(1)為圓滿履行合約，所需之實際工程數量超過詳細價目表所列之預估工程數量，則施工期限得比照所增加支工程數量及難易程度予以延長。(2)因業主征購用地、拆遷地上物及地下管線嚴重影響施工時。(3)不可抗拒之災害。(4)因工程變更設計。(5)除外風險。(6)發生延滯非承包商所能控制者。(7)合約工期以日曆天計算者，當雨天累計天數異常嚴重影響工程進度時。(8)其他經業主核可不可歸責於承商之延遲原因。」依此，兩造既已於一般條款第5.5d條第4款明定工程變更設計為延展工期之事由，則於系爭工程進行中，發生3次變更設計並展延工期，自不得謂展延工期為聲請人於訂約時所不能預見。依此，聲請人顯有預見工期展延之可能，則就工期展延將發生與時間關聯成本之支出，亦非不能預見，自無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適用。

(3) 展延工期不可歸責於相對人：

1 按「......定作人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均係僅供承攬人參考，而非地質實際情形之保證，此為工程實務界之通識。...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故意提出不實之鑽探報告以為招標之引誘之事實，則地質鑽探報告不得執為主張被告不完全給付或給付延遲之可歸責事由甚明。換言之，地質實際情形與鑽探報告所推定者不同，而須變更設計，......，並非歸責事由。」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2 聲請人主張：本案工地現場實際之地質狀況與相對人於招標時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所顯示更為惡劣，以致其無法依原定工程進度完工，而須變更設計及展延工期，係可歸責於相對人未提供詳實之地質鑽探報告所致云云。惟查，地質鑽探報告係依據鑽探時之地理環境，擇點探測所得之概略預估，實際現場地質狀況較地質鑽探報告所示為惡劣，亦可能因承包商施工技術等問題，導致不當破壞地質穩定度而引發地質狀況之變動，因此不得遽以鑽探報告所提供之地質狀況與施工後所遇實際狀況有異，即謂可歸責於相對人。

3 再者，聲請人並未舉證證明相對人有故意提出不實之鑽探報告以為招標之引誘之事實，且招標當時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僅供投標廠商預估其投標底價之參考，並非確保施工現場之實際地質狀況，自不得執為主張相對人有可歸責之事由。依此，本件工期展延既非可歸責於相對人，縱認聲請人有因工期展延而發生時間關連成本之支出，亦非可歸責於相對人，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之適用。

(4) 兩造已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無顯失公平情事：

1 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須依其原契約效果有顯失公平情事者，方得適用情事變更原則，惟若工程合約雙方同意變更設計並展延工期後，另行合意追加工程款，即不得謂有顯失公平情事，再就展延工期部分請求增加工程款。關此，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建上字第32號判決
意旨即謂：「兩造確已就上開3次變更工程設計應增加之工期及工程款作充分的考量，並達成協議而載明於上開展延工期會議記錄及變更工程設計簽認單，…足見系爭工程變更因變更工程設計而須展延工期部份，業已依原合約之單價計算追加工程款，上訴人已不得再就展延工期部分請求增加工程款。」而中華民國仲裁協會93年度仲聲信字第69號仲裁判斷意旨亦謂：「針對此一工期展延事由，雙方業已辦理合約變更，並於合約變更書...，是針對此一工期展延事由，雙方確已依約辦理合約變更，並且增加工程款，自應認雙方已以新合意了結此項展延工期之損失補償事宜，聲請人於當時既無任何保留並加以同意，事後卻反悔而加以爭執，實顯有違誠信原則，殊不足採。」，可資參照。

2 本件相對人為因應惡劣地質狀況，同意辦理3次變更設計並展延工期，且合意追加4億元工程款，而該追加之工程款係已包括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依此，可認兩造已變更設計後之展延工期日數及追加金額，辦理合約變更，此係以新合意了結展延工期之相關事宜，聲請人於變更合約時復未提出任何保留之附款或主張所追加工程款顯失公平而與相對人合意，自無顯失公平情事，故無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適用。

4． 本件不適用民法第231條規定

聲請人另主張：施工現場實際地質情況遠比相對人於招標時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所顯示更為惡劣，相對人違反提供正確地質鑽探報告之從給付義務而有給付遲延或不完全，係可歸責於相對人，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相對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1) 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65條規定：『地基鑽探孔應均勻分分於基地內，每六百平方公尺鑽一孔……』故地質鑽探，依建築技術規則，係針對一定間距離之單點為之，並以二單點所作之地質鑽探，用以推定二單點間之地質，因此定作人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均係僅供承攬人參考，而非地質實際情形之保證，此為工程實務界之通識。」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依此，定作人所提供之地質鑽探報告，均係僅供承攬人參考，而非地質實際情形之保證，為工程實務界之通識，不可僅以地質報告之正確性有誤即稱相對人未盡其給付義務而陷於債務不履行。 

(2) 退步言，聲請人為專長施作隧道工程之營造商，從事隧道工程承攬應有相當之經驗，依其經驗，自當於工程施工前再次確認地質情形再行動工，而非僅執相對人招標時僅供參考之地質鑽探報告即逕貿行然施工。再者，隧道施工實務上，施工現場之地質環境狀況與招標時所提供之鑽探報告，非必然一致，而因施工技術不當等因素所導致地質狀況穩定度之破壞，以致坍方湧水等事故，亦有可能，聲請人主張鑽探報告所示地質狀況與聲請人施工後所遭遇更為惡劣地質狀況有相當因果關係而可歸責於相對人一詞，顯無可採。

(3) 況聲請人所稱其無法依原定工程進度網圖之時程進行施作，並非全由於地質狀況惡劣所致，亦可能與其所使用施工機具設備不當或其他非地質狀況因素有關。此可由聲請人所提出2024年8月20日施工日報VI.監工人員對承商指示事項及工地重要事件記載：「隧道鑽掘施作至R800時，隧道鑽掘機因不明原因受困，無法繼續推進」，並未提及係因地質狀況惡劣所致可知，其無法繼續施作原因並非因地質狀況因素所致。據此，縱使聲請人所提供鑽探報告所示地質狀況與實際狀況無差異，尚可能因其他非地質狀況因素致隧道鑽掘機無法正常運轉而無法施作，自難認相對人有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之可歸責事由。

5． 退步言，本件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

(1) 聲請人請求與時間關聯成本，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時效期間為2年：

1 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 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為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規定。而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為「本條臚舉請求權，宜速履行，亦有速行履行之性質。故消滅期間，定為2年」，並未闡釋限於「一般性、生活性」之日常頻繁交易，此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民事判決意旨
即謂：「就本件重大工程而言，……倘為不適用短期時效期間規定，將使該工程糾紛難以在工程甫完成、一切資料仍存並可及，與相關參與人員尚能清楚記憶之時，早日明確解決，應不符『確保交易之安全，維持社會之秩序』之民法第一編總則第六章消滅時效之立法本旨。」可知，涉及重大工程合約應由雙方速行確定權利義務關係，其所生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應有上揭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關此，亦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31號民事判決
意旨謂：「工作物材料由承攬人供給之工作物供給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完成時，不失為承攬契約之一種，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原審審酌系爭工程契約及其附件與工程估價單之內容，認兩造訂約之意思係以工作之完成為目的，系爭工程契約性質上為承攬契約，上訴人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被上訴人已為時效抗辯，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可資參照。另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第441號民事判決
，亦同此意旨。

2 系爭工程合約，無論為單純之承攬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聲請人所請求因工期展延所生與時間關聯成本費用，仍屬系爭工程承攬契約所衍生之費用，其性質上應屬於承攬報酬之一部，故其請求權之時效消滅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於2年間不行使權利，即因罹於時效而消滅。

(2) 時效期間自完成工作日起算，均已罹於時效：

1 按「..….東暵公司未行使一部先付請求權，對永謙公司有利，自不得以東暵公司或有未先期行使其報酬請求權之情，即謂其每月之報酬請求權應依次罹於時效，系爭工程係於81年11月間完成，則東暵公司於83年4月29日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自尚未逾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有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上更(二)字第3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據此，依工程合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其時效期間應自工程全部完成時起算。

2 本件聲請人請求展延工期所生與時間關聯成本之支出，屬於承攬報酬之一部分。而依上意旨，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應自工程完工時即2028年3月20日起算，至2030年5月20日時效完成。惟本件聲請人遲至2030年10月15日始與相對人提出請求並進行友好協商程序，其請求權時效已逾2年而消滅，相對人自得拒絕給付。

(2) 聲請人不得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

1． 本件無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13.8條規定之適用

(1) 本件無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13.8條規定之適用：

FICIC第13.8條第1項規定：「數據調整表是指投標函附錄中包括調整數據的一份完整的報表，如果沒有此類調整表，則本款不適用之。」本件投標文件附錄中，並無數據調整表，雖聲請人嗣後提出自2021年至2032年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銜接表」，此縱可認屬數據調整表，然係事後提出，非投標文件附錄中所包括，亦無上揭規定之適用。故聲請人主張得依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13.8條第2項規定，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顯屬無據。

(2) 系爭合約第4條規定採總價承包，已排除展延工期期間物價上漲之調整款：

1 系爭工程合約總價為新臺幣貳拾肆億元整，為總價承包，此由系爭合約第4條規定自明。依此，既採總價承包，自排除另以其他物價水準改訂承攬總價之餘地。而同條後段雖約定｢工程結算總價，按照合約總價及變更契約追加價款之金額結算｣，惟此所謂「變更契約追加價款之金額」，應係指經雙方合意變更契約後追加價款之金額而言，如三次變更設計所追加之工程款四億元，尚不及於非因變更契約所生之物價上漲調整款。本件聲請人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純屬聲請人單方之請求，並未經雙方合意變更契約，其請求顯屬無據。

(2) 依兩造協調會議結論，物價上漲調整款應由相對人董事會決議之：

1 依雙方於2027年10月3日系爭工程「工地協商會議」紀錄會議結論所示：「有關本工程應否給予物價補償及及補償金額為何，俟路網公司呈報董事會決議後，再依其決議內容辦理」等語，為聲請人所不爭執，故應否給予物價上漲調整款，應由相對人之報董事會決之。

2 次上揭｢會議紀錄一、會議討論，必達公司說明2.｣，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之工務主任曾向其表示，如本工程確實遇到物價大幅上揚致施作成本增加之情形，如果合理者，應可考慮給予適當之補償。惟該工務主任所說明者，僅係「如果合理者，應可考慮給予適當之補償」，不僅對是否合理尚有保留，且是否給予補償抑是保留，並未為補償之承諾。且是否補償，尚須經相對人董事會決議，非工務主任之權限，聲請人據此主張相對人已為承諾，應屬無稽。

(3) 兩造已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聲請人不得再為請求：

本件相對人同意辦理3次變更設計，並追加工程款4億元，其中已包括依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聲請人並無異議。故就變更契約後所追加之價款，既經聲請人同意，自不得另以嗣後物價上漲而請求增加給付。

2． 本件不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

(1) 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不適用於仲裁程序：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為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依此，適用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須向「法院」聲請，亦即應依司法程序為之，此不包括仲裁機構進行之仲裁程序。故聲請人於本件仲裁程序，以契約成立後物價上漲之情事變更為由，向  鈞會聲請增加給付，自屬無據。

(2) 物價上漲為聲請人合意追加工程款時所得預料：

1  按「然系爭契約第4條係按照契約價金總金額結算（原審卷第9頁），亦即屬於總價決標之工程，則類此工程材料因市場波動漲價導致上訴人施工成本上昇之情形，係屬上訴人以總價得標方式承攬系爭工程時所應加以考慮之風險，並非締約當時不得預料日後物價變動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建上易字第56號民事判決意旨
可稽。依此，採取總價承包之工程契約，於契約成立後縱有因市場物價波動導致施工成本提高，應為承包商於締約時所預料，且願意容忍之風險。

2 本件聲請人為專長施作隧道工程之營造公司，對於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應較相對人有更專業、更精準之預測能力，而系爭工程合約係採總價承包，為聲請人所明知，則契約成立後，將遇有物價上漲之趨勢，理應為聲請人契約成立時其同意以總價承包方式所得預料。亦即，聲請人既同意採總價承包方式，則工程履約期間因物價上漲所生成本增加之風險，自應為聲請人所願意容忍。

3 次按「然上訴人既為專業營造廠商，且經審慎評估後參與系爭工程之競標並得標，自應具有風險管理之能力與意識。上訴人既未提出其確有支出遠高於系爭合約價格之購買『鋼筋以外金屬製品』材料之支出憑證，以證明其受有『不相當之損失』，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情事」額期增加給付之主張，亦因未符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而不足取。」有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建上字第73號民事判決
意旨可稽。依此，工程合約之承包商對於材料價格之波動較業主熟稔知悉，理應預料物價上漲之可能，且如其為此主張，尚須進一步舉證所支出材料價款確有遠高於以往物價之情形，且確實受有損害，始得據為增加給付之請求。

4 依聲請人所提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銜接表所示，其於遭遇施工困難時，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較諸締約時已呈現漸趨上漲之勢。亦即，於2025年6月開工時為80.31，已不同於2022年簽定系爭工程合約時當年總指數均維持於76左右之情形。而自2025年至2028年工期展延期間，營造工程物價亦呈現逐月、逐年上漲趨勢，此為聲請人所知悉。惟雙方因變更設計而合意追加4億元工程款時，聲請人並未就當時已有物價上漲趨勢，對於所追加4億元工程款不足反應物價上漲而增加之成本，有何異議，足認聲請人於工程展延期間已有預見，並於變更合約後同意追加4億元工程款，自不得另行請求增加物價上漲調整款。

5 再按，工程契約之參與投標者，對其投標底價應理智、謹慎評估，並將其欲投標之金額納入最大風險考量，如允於契約成立後，再執物價上漲因素而主張調整價款，不啻無異鼓勵廠商不須先作正確評估即採低價搶標，迨得標後，再執物價上漲為由請求提高承攬合約之總價金，非但不符前開合約條款約定之精神及目的，反將得標廠商誤判物價變動趨勢之不利益，加諸於定作人，將不符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本旨，更與情事變更原則，係在公平分擔危險之法理有違。此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0號民事判決
意旨可稽。

6 本案聲請人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或締約時，理應對於所提投標底價或合約總價，已先作正確評估後，始行提出。其嗣後主張因物價上漲而請求調整款，無非承認當時因未作正確評估而低價搶標之嫌，果爾，如仍准其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自非合於該規定之立法目的。綜上所述，聲請人自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請求物價調整款。

(3) 物價上漲不可歸責於相對人：

按一般社會通念，影響物價波動之成因多端，有因國際政治局勢，亦有因自然資源耗盡等，均非相對人以人為操作而能左右。本件相對人於營造廠商投標前，已給予該工程相關之資訊，此於一般從事營造之廠商，物價未來上漲之幅度，亦為其訂定底標時之考量因素。聲請人為專業營造廠商，自得依其專業知識考量相關因素，擬定投標金額。物價於工程期間有所變動，是為聲請人於投標時已所得預見，投標金額亦應經其審慎考量評估後而決定。據此，縱於契約成立後有物價上漲情事而致增加聲請人成本支出，亦非可歸責於相對人。

(4) 兩造已合意追加工程款4億元，無顯失公平情事：

本件相對人同意辦理3次變更設計，並追加工程款4億元，其中已包括依詳細價目總表所示比例之承商管理費及利潤，而聲請人對於所追加工程款係以原合約所定總價為基礎，並無異議，理應無顯失公平情事。則就變更契約後所追加之價款，縱使未考慮物價上漲情事，然其價額既經聲請人同意，即無顯失公平，自不得改以嗣後物價上漲而請求增加給付。

3． 本件請求已罹於時效

(1) 物價上漲調整款為承攬報酬之延伸，時效期間為2年：

1 按「……茲本件既係承攬契約，物價指數調整及救濟補貼款性質上亦屬承攬報酬之一部。」有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41號民事判決
意旨可稽。依此，物價指數調整款，其性質應屬於承攬報酬之一部分。

2 次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 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為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規定。而重大工程合約應由雙方速行確定權利義務關係，其所生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應有上揭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參照前二、（一）5.（1）所述）。依此，關於物價指數調整款既為承攬報酬之一部分，其請求權時效，應為2年期間。

(2) 時效期間自完成工作日起算，已罹於時效：

1 按工程合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其時效期間應自工程全部完成時起算（參照前二、（一）5.（2）所述）。

2 本件聲請人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其性質既為承攬報酬之一部分。而依上意旨，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應自工程完工時即2028年3月20日起算，至2030年5月20日時效完成。惟本件聲請人遲至2031年5月25日方提出仲裁聲請，其請求權時效已逾2年而消滅，相對人自得拒絕給付。

(3) 時效期間自驗收日起算，亦已罹於時效：

1 按工程合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其時效期間亦得自驗收日起算。

2 本件聲請人請求物價上漲調整款，其性質既為承攬報酬之一部分。而依上意旨，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亦得自工程驗收時即2028年10月20日起算，至2030年10月20日時效完成。惟本件聲請人遲至2031年5月25日始與相對人提出請求並進行友好協商程序，其請求權時效已逾2年而消滅，相對人自得拒絕給付。

3 縱聲請人主張2030年10月15日之友好協商為時效進行中之權利行使，而使消滅時效中斷，然友好協商僅為訴訟外行使權利之請求行為，依民法130條後段「惟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聲請人於2030年10月15日進行友好協商，卻於2031月5月25日方提出仲裁聲請，其間已超過六個月，自視為時效不中斷。

(4) 時效期間如自「估驗日之次月」起算，自聲請仲裁日起回溯逾2年前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

1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規定。而請求權是否行使，通說及實務上向來認為應採「客觀計算標準」判斷之，即表示請求權自一般客觀之人認為可行使時開始計算。此於工程合約成立後，因物價指數調整而增加成本，有以物價指數公布時，為得請求核算調整補付報酬金額之例，則承包商得知悉物價指數調整致影響原總價而須調整之時，為依合約按期估驗計價日後之次月，即以此為可行使之時。此有前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41號判決
意旨可稽。

2 系爭工程之估驗款，係採取按月估驗計價1次之方式。而依工程實務，聲請人至少亦能於最後一次估驗計價後之次月，得知可請求之調整金額。本案工程完工日為2028年3月20日，兩造最快能於當日開始進行估驗計價，而聲請人於次月即能得知其是否得向相對人請求調整款及得請求之金額。依此，其請求權時效即應自2028年3月20日之次月（2028年4月20日）起算，至遲於2030年4月20日屆滿。惟聲請人卻至展開友好協商之日（2030年10月15日）或聲請仲裁之日（2031年5月25日），始提出請求，以該日回溯已逾2年因逐月發生物價上漲調整款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相對人自得拒絕給付。

(5) 相對人為時效抗辯，未違反誠信原則：

1 按「時效制度係為維護社會秩序與交易安全之安定而設，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拒絕給付，此為法律所賦予之權利，意在尊重現存秩序，且法律不應保護在權利上睡著之人，蓋時效制度本身已屬誠信原則之具體展現。」有臺灣高等法院86年保險上字第5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而債權人如為維護權利，依法行使抗辯權，尚非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自難認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此亦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006號、88年度台上字第70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902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

2 本件雙方於契約中並無約定相對人於工程進行期間，應給付營造物價上漲之調整款，其意無非認為相對人於招標時，已將物價未來上漲問題，列為決標底價之考慮因素。如仍容許聲請人事後要求契約未明定之物價調整款，非僅由相對人全部承擔物價上漲風險，且對於投標當時認真考慮物價上漲問題，以致於標價過高而無法得標之廠商，有失公平，已不利於工程承攬公平交易之維持。而本件物價上漲調整款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聲請人未及時主張權利，以致罹於時效，相對人依法行使抗辯權，係為維護工程承攬交易秩序之公平，並尊重現存法律秩序，尚非以損害聲請人為目的，不得謂相對人所為短期時效抗辯，有違反誠信原則。

3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工地協商會議，對於物價上漲調整款已承認聲請人有此請求權存在，嗣卻為短期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云云。惟查，依該會議結論所示，有關本工程應否給予物價補償，尚須相對人董事會決議，本件請求既尚未經董事會決議，自不得認為相對人已承認聲請人所主張物價上漲調整款債權之存在，即無違反誠信原則可言。聲請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3、 綜上所陳，聲請人所提請求，均無理由，爰請駁回其聲請，以維相對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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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  詳見相證5，FIDIC1999年第1版「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第4.12條、17.3條、及20.1條規定。


註8  詳見相證6，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


註9  詳見相證7，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2年度建字第30號民事判決。 


註10  詳見相證8，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64號民事判決。另參照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52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760號民事判決、


註11  詳見相證9，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1277號民事判決。


註12  詳見相證10，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 


註13 詳見相證11，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建上字第32號判決。


註14  同相證10，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1794號民事判決。


註15  詳見相證12，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民事判決。


註16  詳見相證13，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31號民事判決。


註17  詳見相證14，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第441號民事判決。


註18  詳見相證15，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建上易字第56號民事判決。


註19  詳見相證16，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建上字第73號民事判決。


註20  詳見相證17，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0號民事判決。 


註21  同相證14，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41號民事判決。


註22  同相證14，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41號判決。


註23  詳見相證18，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006號、88年度台上字第70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902號等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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